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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职能

（一）主要职能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云南省自然保

护区管理办法》、《森林法》等法律法规依法保护自然保护区内自

然环境和自然资源，调查自然资源并建立档案，组织环境监测。

2.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及地方各级政府制定的

各项条例，开展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和林业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

3.制定自然保护区（林场）的各项管理制度。

4.组织实施自然保护区（林场）的规划。

5.负责自然保护区（林场）界标的设置和管理。

6.在不影响保护自然保护区的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前提下，

组织开展参观、旅游等活动；完成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及上级

交办的事项。

（二）2023 年度重点工作任务概述

1.多措并举抓好森林防火（汛）工作，森林防火取得了 26 连

胜。一是压实防火责任，签订防火责任状、联防联治协议 110份。

二是深入林区 17 个村社开展宣传，发放防火宣传单、物资共 4660

份，营造浓厚宣传氛围。三是实行 24 小时火情监测预警，班子成

员全部驻守林区带班。四是强化火源管控。设置防火检查站 9 个，

扫码量 9099 次，代存打火机 19 个，劝返车辆 178 辆、摩托 18辆、

人员 649 人次。五是实施计划烧除。出动 179 人次，完成外围防火



线烧除 21,757.00米、道路沿线烧除 6,947.00 米，面积 127.68公顷。

六是清理林下、防火隔离带、道路沿线等可燃物 210 亩，约 28吨。

七是加强专业队伍建设。开展培训 3 期、实战演练 1 期，参训人员

124 人次，80学时。八是做好防火物资储备。争取省、市级森林防

火专项经费 44.10 万元，完成采购防火物资 20 项、预防报警设备

10 套、防火宣传材料 10 项、服务 2 项及应急物资 4 项。九是深入

开展汛期安全隐患排查整改。排查亚尼河流域河道 12.18 千米、林

区道路 18.5公里，对露天沟水库入口位置安装预警设备，确保汛期

涉水路面、道路、水库安全。

2.持续抓好林草有害生物防治。一是持续开展林业有害生物监

测工作。2023年松林监测面积 7.9万亩，其他监测面积 2.25万亩，

监测率 100%，全年无重大林业有害生物发生。云南松种质资源保

存库发生松瘤小蠹危害共 6 处 52 株，采取整株伐除，搬运出库区

焚烧，通过打孔注药和喷药进行防治。二是开展枯死木监测与松材

线虫病取样镜检。对保护区内 7.9 万亩松林开展监测，使用松材线

虫普查 APP进行普查，普查覆盖率 100%。通过“地面巡护+地空无

人机常态化巡航+防火视频监控”的方式开展枯死木监测工作，共发

现枯死木 5050 株。通过即死即清、取样镜检的方式清理 150株，

采集、镜检、存档样本 150 个，未发现松材线虫病。三是开展完成

了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项目。争取到 2023 年中央财政林业有害生物

防治补助资金 10.00万元，用于松瘤小蠹防治，共完成虫害木清理



2651株，现已完工。

3.深入开展外来入侵物种普查工作。结合玉白顶外来入侵物种

普查实施方案，上半年开展了外来入侵物种普查外业数据补充，下

半年对保护区境内开展外来普查，完成踏查线路 77.46公里，完成

样地 125 个，共发现马缨丹、紫茎泽兰等 7 种外来物种，共制作上

交标本 17 份，完成上级下发的调查任务。

4.持续做好公益林、天然林管护工作。将玉白顶 42980亩公益

林、58389 亩天然林保护工程区划为 22 个责任区，签订管护合同

19 份，确保责任到山头地块。常态化监督出勤率、出巡路线，定期

查阅巡山记录，管护人员到位 17 人，管护人员到位率 100%。生态

护林员 APP 使用上线率 33.06%。国家级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下

达 26.32万元管护费，省级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下达 7.82 万元，

天保工程森林管护资金下达 16.00 万元，均用于森林资源管护人员

管护费，资金已足额到位，使用规范。

5.千方百计开展森林资源培育。一是稳步推进 2023年大径级珍

贵树种培育项目。在富良棚管护站栽植特色经济林巴拉那松 1320

株，预计 7 年后能够挂果，新建围栏 3.6 公里，既减少了人为活动

对林场的干扰，又借助项目实施明确了边界。该项目 2023年 6 月

开工，7 月中旬完成了苗木栽植和围栏、浇水管网架设。二是利用

省级林业专项资金培育乡土树种苗木 5 万株，为周边村组、社区和

红塔区青云路 2023 年市级义务植树无偿提供苗木支持，有力促进



了乡村绿化美化，推进了平安林区建设的巩固和发展。

6.不断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一是持续开展封山禁牧宣传教育。

联合西南林大师生开展调研，寻求更多的解决途径。二是结合中国

科学院西双版纳植物园和复旦大学研究团队开展野生动物监测，基

本摸清了林区绿孔雀种群数量。三是开展绿孔雀补食补水，制作安

装野外补食补水点 6 个，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旱季绿孔雀饮水困难的

问题。四是认真实施了文山兜兰极小种群保护小区建设项目。修建

了高标准围栏，安装了实时监控和报警装置，架设喷灌系统，让玉

白顶周边最大规模的文山兜兰得到有效保护。目前还在开展对文山

兜兰的分布面积、居群状态、种群数量以及适宜分布区的生物和非

生物因子等开展全面调查。五是开展兰科植物繁育项目，建设温室

大棚 300.00平方米及温室主要功能系统，繁育兰科植物 13 种、2.9

万株，该项目已通过验收。

二、单位基本情况

（一）机构设置情况

我单位共设置 6 个内设机构，包括：办公室、计财科、科普宣

教科（科研所）、社区工作科、防火（汛）科、资源保护科。下设

5 个管护站：露天沟管护站、老工棚管护站、顺英塘管护站、亚尼

河管护站、富良棚管护站。

我单位为基层预算单位，无下属单位。

（二）决算单位构成



玉溪市玉白顶自然保护区管护局作为二级预算单位纳入玉溪

市林业和草原局 2023年度部门决算编报范围。

（三）单位人员和车辆的编制及实有情况

玉溪市玉白顶自然保护区管护局 2023 年末实有人员编制 16

人。其中：行政编制 0 人（含行政工勤编制 0 人），事业编制 16

人（含参公管理事业编制 0 人）；在职在编实有行政人员 0 人（含

行政工勤人员 0 人），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人员 0 人，非参公管

理事业人员 16 人。

年末尚未移交养老保险基金发放养老金的离退休人员共计0人

（离休 0 人，退休 0 人）。年末由养老保险基金发放养老金的离退

休人员 29 人（离休 0 人，退休 29 人）。

年末其他人员 0 人。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开支人员 0

人，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开支人员 0 人。年末学生 0 人。年末

遗属 5 人。

车辆编制 4 辆，在编实有车辆 4 辆。

16人

29人

0人

0 5 10 15 20 25 30 35

在职在编

退休

离休

2023年末实有人员编制情况



第二部分 2023 年度部门决算表

（详见附件）

本部门 2023年度无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政府性

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为空表。

本部门 2023年度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入，《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为空表。

第三部分 2023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玉溪市玉白顶自然保护区管护局 2023 年度收入合计

9,129,788.23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9,129,788.23元，占总收入的

100.00%；上级补助收入 0.00元，占总收入的 0.00%；事业收入 0.00

元（含教育收费 0.00元），占总收入的 0.00%；经营收入 0.00 元，

占总收入的 0.00%；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0.00元，占总收入的 0.00%；

其他收入 0.00元，占总收入的 0.00%。与上年相比，收入合计减少

727,077.10元，下降 7.38%。其中：财政拨款收入减少 727,077.10

元，下降 7.38%；上级补助收入增加 0.00元，增长 0.00%；事业收

入增加 0.00元，增长 0.00%；经营收入增加 0.00元，增长 0.00%；

附属单位上缴收入增加 0.00元，增长 0.00%；其他收入增加 0.00

元，增长 0.00%。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编外人员按规定逐年压缩，相

应经费减少；新增项目收入减少。



二、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玉溪市玉白顶自然保护区管护局 2023 年度支出合计

9,129,788.23元。其中：基本支出 6,894,592.23元，占总支出的

75.52%；项目支出 2,235,196.00元，占总支出的 24.48%；上缴上级

支出 0.00元，占总支出的 0.00％；经营支出 0.00元，占总支出的

0.00％；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0.00元，占总支出的 0.00％。与上年

相比，支出合计减少 727077.10元，下降 7.38%。其中：基本支出

减少 328,738.10元，下降 4.55%；项目支出减少 398,339.00元，下

降 15.12%；上缴上级支出增加 0.00元，增长 0.00%；经营支出增

加 0.00 元，增长 0.00%；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增加 0.00元，增长

0.00%。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编外人员按规定逐年压缩，相应经费减

少；新增项目收入减少。

（一）基本支出情况

基本支出
75.52%

项目支出
24.48%

 2023年度支出情况



2023 年度用于保障玉溪市玉白顶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单位机构

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 6,894,592.23元。其中：基本工资、津贴补贴

等人员经费支出 3,857,185.75元，占基本支出的 55.95％；办公费、

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公用经费 3,037,406.48元，占基

本支出的 44.05％。办公费人均支出 1,067.17 元，水费人均支出

3,179.22 元，电费人均支出 3,856.46 元，邮电费人均支出 103.81元，

差旅费人均支出 92.50元，培训费人均支出 7.5 元。

（二）项目支出情况

2023 年度用于保障玉溪市玉白顶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单位为完

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

支出 2,235,196.00元。其中：基本建设类项目支出 69,000.00元。具

体项目开支及开展工作情况如下：

人员经费
55.95%

公用经费
44.05%

2023年度基本支出情况



1．2080801死亡抚恤 40,536.00元，主要用于退休人员遗属生

活补助。

2．2110405草原生态修复治理 8,055.00元，主要用于林业草原

修复及林下经济发展谋划学习交流、对接林业草原生态修复资产评

估、开展“12.12”森林草原防火宣传活动等工作。

3．2110501森林管护 160,000.00元，主要用于发放天保工程管

护人员劳务费。

4．2130209森林生态效益补偿 283,200.00元，主要用于发放国

家级公益林管护人员劳务费，购置公益林管理用实验桌及器材、显

微镜相机、病虫害诱捕器。

5．2130211动植物保护 399,000.00元，主要用于文山兜兰极小

种群野生植物拯救保护工程。

6．2130234林业草原防灾减灾 453,200.00元，主要用于支付计

划烧除防火机具燃油费、购买计划烧除用防火物资、支付护林防火

互联网专线使用费、购置太阳能路灯、支付防灭火机具用油款、防

火道路维护费、支付林业有害生物项目招标代理服务费、物资款、

工程款等。

7．2130299其他林业和草原支出 82,205.00元，主要用于支付

2021年有害生物防治项目工程款。

8．2130505生产发展 740,000.00元，主要用于玉白顶国有林场



乡村振兴大径级珍贵树种培育项目。

9．2240699其他自然灾害防治支出 69,000.00元，主要用于支

付应付管护房重建及加固工程款。

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玉溪市玉白顶自然保护区管护局 2023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

拨款支出 9,129,788.23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 100.00%。与上年相比

减少 727,077.10元，下降 7.38%，主要原因是编外人员按规定逐年

压缩，相应经费减少；新增项目收入减少。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1.一般公共服务（类）支出 0.00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总支出的 0.00%。

2.外交（类）支出 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

0.00%。

3.国防（类）支出 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

0.00%。

4.公共安全（类）支出 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

出的 0.00%。

5.教育（类）支出 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

0.00%。



6.科学技术（类）支出 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

出的 0.00%。

7.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类）支出 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

政拨款总支出的 0.00%。

8.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支出 1,236,847.94元，占一般公共预

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 13.55%。主要用于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196,311.94元（其中事业单位离退休 777,995.30元、机关事业单

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268,331.52元、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

费支出 149,985.12 元）；死亡抚恤 40,536.00元。

9.卫生健康（类）支出 344,677.2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

款总支出的 3.78%。主要用于行政事业单位医疗，其中事业单位医

疗 134,208.52元，公务员医疗补助 170,596.97元，其他行政事业单

位医疗支出 39,871.71元。

10.节能环保（类）支出 168,055.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

款总支出的 1.84%。主要用于草原生态修复治理 8,055.00元；森林

管护 160,000.00元。

11.城乡社区（类）支出 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

支出的 0.00%。

12.农林水（类）支出 7,051,268.09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

款总支出的 77.23%。主要用于林业和草原 6,311,268.09元（其中事

业机构 5,093,663.09元、森林生态效益补偿 283,200.00元、动植物



保护 399,000.00元、林业草原防灾减灾 453,200.00 元、其他林业和

草原支出 82,205.00元）；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生产

发展）740,000.00元。

13.交通运输（类）支出 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

支出的 0.00%。

14.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类）支出 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

财政拨款总支出的 0.00%。

15.商业服务业等（类）支出 0.00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

款总支出的 0.00%。

16.金融（类）支出 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

的 0.00%。

17.援助其他地区（类）支出 0.00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

款总支出的 0.00%。

18.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类）支出 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

财政拨款总支出的 0.00%。

19.住房保障（类）支出 259,94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

款总支出的 2.85%。主要用于住房改革支出，其中住房公积金

236,444.00元、购房补贴 23,496.00元。

20.粮油物资储备（类）支出 0.00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

款总支出的 0.00%。



21.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类）支出 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

政拨款总支出的 0.00%。

22.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类）支出 69,000.00元，占一般公共

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 0.76%。主要用于其他自然灾害防治支出

69,000.00元。

23.其他（类）支出 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

的 0.00%。

24.债务还本（类）支出 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

支出的 0.00%。

25.债务付息（类）支出 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

支出的 0.00%。

26.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类）支出 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

政拨款总支出的 0.00%。

13.55%

3.78%

1.84%

77.23%

2.85%

0.76%

2023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社会保障和就业（类）

卫生健康（类）

节能环保（类）

农林水（类）

住房保障（类）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类）



四、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3 年度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中，财政拨款“三公”

经费支出年初预算为 53,916.00元，决算为 58,559.00元，完成年初

预算的 108.61%。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年初预算为 0.00 元，

决算为 0.00元，占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总支出决算的 0.00%，完成

年初预算的 0.00%；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年初预算为 0.00元，决算

为 0.00 元，占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总支出决算的 0.00%，完成年初

预算的 0.00%；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年初预算为 52,416.00元，

决算为 57,917.00元，占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总支出决算的 98.90%，

完成年初预算的 110.49%；公务接待费支出年初预算为 1,500.00元，

决算为 642.00元，占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总支出决算的 1.10%，完

成年初预算的 42.80%，具体是国内接待费支出决算 642.00元（其

中：外事接待费支出决算 0.00元），国（境）外接待费支出决算

0.00 元。其中：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玉溪市玉白顶自然保护区管护局 2023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

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年初预算为 53,916.00元，支出决算为

58,559.00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8.61%。其中：因公出国（境）费

支出年初预算为 0.00元，决算为 0.00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0.00%；

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年初预算为 0.00元，决算为 0.00元，完成年

初预算的 0.00%；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年初预算为 52,416.00

元，决算为 57,917.00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10.49%；公务接待费



支出年初预算为 1,500.00元，决算为 642.00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42.80%。2023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数大

于年初预算数的主要原因防火车辆燃油及修理增加。一是气候干

旱，为最大限度减少森林火灾发生，增加巡察次数；二是林区道路

崎岖，车辆磨损较大，导致修理费支出增加。

2023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数比上

年减少 230,631.00 元，下降 79.75%。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

出决算增加 0.00元，增长 0.00%；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决算减少

220,710.84元，下降 100.00%；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减少

9,488.16元，下降 14.08%；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减少 432.00元，

下降 40.22%。2023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

算减少的主要原因是2023年较上年减少新增公务用车购置的支出；

厉行节约减少接待支出。

(二)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实物量的具体情

况

1．安排因公出国（境）团组 0 个，累计 0 人次。

2．购置车辆 0 辆。开支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的公务用车保

有量为 4 辆。主要用于森林防火、公益林管护巡查所需车辆燃料费、

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

3．安排国内公务接待 2 批次（其中：外事接待 0 批次），接

待人次 10 人（其中：外事接待人次 0 人）。主要用于接待对口单



位工作衔接、交流等发生的支出。安排国（境）外公务接待 0批次，

接待人次 0 人。

第四部分 其他重要事项及相关口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玉溪市玉白顶自然保护区管护局 2023年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0.00 元，比上年增加 0.00元，增长 0.00%。主要原因是玉溪市玉白

顶自然保护区管护局是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不在机关运行经费核算

范围。

二、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截至 2023 年末，玉溪市玉白顶自然保护区管护局资产总额

22,283,004.08 元，其中，流动资产 2,539,741.88 元，固定资产

10,999,622.93元（净值），对外投资及有价证券 0.00元，在建工程

0.00 元，无形资产 8,743,639.27元（净值），其他资产 0.00元（净

值）（具体内容详见附表）。与上年相比，本年资产总额减少

1,423,747.66 元，其中固定资产减少 754,376.17 元。处置房屋建筑

物 0.00 平方米，账面原值 0.00元；处置车辆 1 辆，账面原值 76,000

元；报废报损资产 76 项，账面原值 235,907.04 元，实现资产处置

收入 5,081.92元；出租房屋 1847.02平方米，账面原值 2,122,352.60

元，实现资产使用收入 72,715.44元。

（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表详见附表）

三、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23 年度，单位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791,185.54元，其中：政府



采购货物支出 43,491.00 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 732,600.00 元；政

府采购服务支出 15,094.54 元。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 769,475.20

元，其中：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 769,475.20元。

四、单位绩效自评情况

单位绩效自评情况详见附表。

五、其他重要事项情况说明

（一）2023年度财政拨款收入预决算差异率为 27.69%，人员

经费预决算差异率为-40.43%，公用经费预决算差异率为 1019.48%，

主要原因是：编外人员用工按支出及决算要求应在“商品和服务支

出—劳务费”中核算，因此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年初预算核算支出生

成科目。

（二）2023年度“三公”经费支出预决算差异率为 8.61%，主要

原因是：防火车辆燃油及修理增加。一是气候干旱，为最大限度减

少森林火灾发生，增加巡察次数；二是林区道路崎岖，车辆磨损较

大，导致修理费支出增加。

六、相关口径说明

（一）基本支出中人员经费包括工资福利支出和对个人和家庭

的补助，公用经费包括商品和服务支出、资本性支出等人员经费以

外的支出。

（二）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

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公用经费支出。



（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及部门预算管理有关规定，

“三公”经费包括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公务出国（境）的

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

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指公务用车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

牌照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指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

料费、维修费、过桥过路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

用车指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包括省部级干部专车、一般公务

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

接待（含外宾接待）费用。本文中公开的财政拨款“三公”经费相关

数据是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及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

出的相关经费，不含非财政拨款部分。

（四）本文所称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决算数是指各部门（含下

属单位）或单位当年通过本级财政拨款和以前年度财政拨款结转结

余资金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

务接待费支出数（包括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

第五部分 名词解释

部门决算：各部门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其履行职能情

况编制，反映部门和单位所有预算收支和结余执行结果及绩效等情

况的综合性年度报告，是改进部门预算执行以及编制后续年度部门

预算的参考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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